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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

股东朱春生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声明：
1．本次征集表决权为依法公开征集，征集人朱春生符合《证券法》第九十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第三十一条、《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征集条件；
2．征集人承诺，自征集日至审议征集议案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不转让所持

股份；
3．征集时间：2023年 8月 16日之前；
4．征集人的表决意见：
选举 1.03吴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选举 2.02于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对非累积投票 4.01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4.02 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4.03与张智敏、4.04与烟台云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4.05 与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各方
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交易 5项议案均投同意票。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收到股东朱春生关于公
开征集表决权的函及报告书，为保证（预）重整相关工作连续性、稳定性，顺利推进公司重整，维护公司
和股东利益，朱春生作为持有公司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现决定就公司拟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9:30 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与相关方签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具体
内容详见后附《关于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函》《股东朱春生公开征集表决权报告书》和《征集表决权授权
委托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关于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函
致：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朱春生现持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000,000 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
本次征集表决权为依法公开征集，本人朱春生符合《证券法》第九十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第三十一条、《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征集条件。
为保证（预）重整相关工作连续性、 稳定性，顺利推进公司重整，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本人朱春

生作为持有公司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现决定就公司拟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9:30 召
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相关方签
订《债务重组与化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本人承诺，自征集日至审议
征集议案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不转让所持股份。

请公司及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予以配合办理。
附件：《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朱春生公开征集表决权报告书》

征集人：朱春生
2023 年 8 月 10 日

DD33992023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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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中转债”2023 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大中转债”将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 10 张“大中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3.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3年 8月 16日
3、除息日：2023年 8月 17日
4、付息日：2023年 8月 17日
5、本次付息期间及票面利率：计息期间为 2022 年 8 月 17 日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本期票面利率

为 0.30%
6、下一付息期利率：0.50%
7、“大中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8 月 16 日，凡在 2023 年 8 月 16 日（含）前买入

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3年 8月 16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
派发的利息。 在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
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8、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3年 8月 17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98号”文核准，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中矿业”或“公司”）于 2022年 8月 17日公开发行 1,52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期限
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000万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现将“大中转债”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3年 8月 16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的基本情况
1、可转债简称：大中转债
2、可转债代码：127070
3、可转债发行量：人民币 152,000.00万元（1,520万张）
4、可转债上市量：人民币 152,000.00万元（1,520万张）
5、可转债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债上市时间：2022年 10月 11日
7、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即自 2022 年 8 月 17

日至 2028年 8月 16日
8、可转债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3年 2月 23日起至 2028年 8月 16日止
9、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

六年 2.0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

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 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
债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11、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12、保荐机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4、“大中转债”信用评级：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评级，根据

2022年 3月 15日中证鹏元出具的《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
评级报告》，大中矿业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大中转债”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中证鹏
元 2023年 5月 29日出具的《2022年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
跟踪评级报告》，大中矿业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大中转债”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大中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2 年 8 月 17 日至

2023年 8月 16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0.30%，本次付息每 10 张“大中转债”（合计面值 1,000 元）债
券派发利息人民币 3.00元（含税）。对于持有“大中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
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10 张
派发利息为 2.40 元；对于持有“大中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 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
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 3.00 元；对于持有“大中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 10 张派
发利息 3.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如下：
1、债权登记日：2023年 8月 16日
2、除息日：2023年 8月 17日
3、付息日：2023年 8月 17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3年 8月 16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大中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
本期利息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
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自

2018年 11月 7日起至 2021年 11月 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因此，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
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 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472-5216664
邮箱：info@dzky.cn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3-056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8月 10日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8月 10日-2023年 8月 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8月 10日上午 9:15至 9:25和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高新区?掇刀区迎春

大道 3号）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3 年 7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0 人， 代表股份 669,224,99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4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462,274,2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98 人， 代表股份 206,950,78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4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98人，代表股份 206,950,7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034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98人， 代表股份 206,950,78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4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135,586,557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33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
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印尼红土镍矿冶炼生产新能源用镍原料（镍中间品）（2.0 万吨镍/年）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0,581,50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24％； 反对

291,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81％；弃权 2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6,639,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495％；反对 291,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07％；弃权 2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8％。

关联股东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吴
光源先生、张坤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 458,332,104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与部分关联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68,912,71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533％； 反对
292,0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36％；弃权 2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6,638,5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491％；反对 292,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11％；弃权 2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邓洁律师与云芸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日


